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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科〔2025〕19号

关于做好2025年度县级科技专项资金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科技赋能天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天政办发〔2022〕33号）文件精神，根据《天台县县级科技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天财企[2022]31号）文件有关规定，现就县内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技创新条件、环境建设等科技活动所发生的奖励费用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奖励的条件
 1、必须是在天台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高校院所合作平台及个人。
 2、申报奖励的内容没有享受过县级财政资金支持。
3、申报单位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社会信誉，申报当年未发生犯罪行为或以下10项事故（事件）行为：（1）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的；（2）由于生产经销产品质量原因造成重大影响的；（3）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4）发生影响重大的劳资纠纷事件的；（5）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或节能减排被通报的；（6）因主观故意违法行为被税务机关行政处罚的；（7）上年度工业企业综合评价为末档的；（8）发现同一项目多头申报及虚报项目或资料严重失真现象的；（9）发生抵制检查和对审计工作提供虚假发票骗取财政资金行为的；（10）存在严重违反承诺书内容的。
4、取得相关奖励资格条件的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申报奖励类别及联系人
（一）科技创新主体培育、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科技攻关等奖补方面。
联系人：夏小才   联系电话：83930575
（二）科技创新券应用、企业研发机构建设、飞地研发机构建设等奖补方面。
联系人：陈荣   联系电话：83930565
（三）技术创新合作、科创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奖补方面。
联系人：赵波涵   联系电话：83930546
具体奖励内容请详见《印发关于科技赋能天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天政办发〔2022〕33号）文件与申报系统中各类别项目申报指南。
三、申报方法与时间
1、申报方法：请符合条件的企业登录“政企通－天台”平台（https://zqt.czj.zjtz.gov.cn/qylogin.html）进行网上直接申报，先在网上注册用户名、登记企业信息，再选择申报项目类别在线填写项目申报书、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原件扫描件，并提交上级管理部门审核。
2、申报时间：各单位即日起做好奖励申报资料准备，自2025年1月1日开启申报系统后，即可开始申报；1月5日晚12点，申报系统将自动截止，逾期将不再受理；1月6日前，各属地管理推荐单位完成申报系统推荐审核提交工作；1月7日，各申报单位下载一份申请表与其他申报佐证材料一起打包发送至3634878647@qq.com邮箱备案核查。未按规定时间节点完成材料申报的单位将视同放弃相关奖励资金申请。
四、申报单位需提供的申报材料
（一）天台县科技奖励申请表：按申报系统设计申报奖励类别在线填报提交；
（二）证明享受奖励条件的立项文件、证书等相关佐证材料：按照各项目类别申报指南要求提供，原件扫描件上传申报系统；
（三）申报推荐审核表：各单位按申报类别在线填报后下载申请表，按表格设计内容签字盖章后原件扫描上传申报系统。
五、具体要求
1、各申报人员要认真阅读“政企通－天台”平台各类别项目申报指南，严格按照指南要求填写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2、严禁弄虚作假骗取财政专项资金，一经发现将由财政部门收回奖励资金，取消该企业5年内申报各类财政专项资金的资格，并列入严重失信名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对符合相关奖励条件，但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申报材料的单位，视同自行放弃科技资金奖励。
网络操作问题，自行按“政企通－天台”提供的技术支持电话或加入技术支持相关qq工作群、微信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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